
证券代码:002646� � �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2015-032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中酒时代酒业(北京)有限公司的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投资相关事项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公司方可正式实施。因此，本投资事项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２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待相关事项确定后，严

格履行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３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青稞酒”或“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与中酒时代

酒业（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酒时代”）及其在册股东签署了《中酒时代酒业（北京）有限公司股

权投资框架协议》，经协商，公司拟采用受让中酒时代在册股东部分股权及认缴中酒时代新增注册资

本的方式，投资

１４

，

３９９．７０

万元人民币取得中酒时代

９０．５５％

的股权。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青青稞酒《公司章程》和《投资决策

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涉及金额为

１４

，

３９９．７０

万元， 占

２０１４

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４７％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中酒时代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７

，

４６６

，

５４７．７１ １６８

，

４３５

，

８１０．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６

，

１１８

，

１４７．０６ －６５

，

６５０

，

１３２．０６

资产总计

２０７

，

３１４

，

００３．２３ ２１３

，

７９５

，

４１９．６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３

，

８２５

，

８４０．６７ －５７

，

７０７

，

６９３．６１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标的公司中酒时代是一家主营酒类产品的电子商务公司，其所经营的酒类产品均为自主采购，主

要通过自有网站（

ｗｗｗ．ｚｈｏｎｇｊｉｕ．ｃｎ

）和天猫、京东、

１

号店、当当网、苏宁等主流的电商渠道从事酒类产品

电子商务贸易，拥有丰富的电子商务经营管理经验，经营模式也较为成熟。

中酒时代收入主要来源于线上，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线上收入占比分别为

８０．６１％

、

９１．２８％

。截

至目前，中酒时代拥有线下门店近

２００

家，其中自营门店

５

家，其余主要为加盟、合作门店。中酒时代执

行董事赖劲宇先生表示：“

３

年内，中酒网的销售规模破百亿元，线下门店从目前的

２００

家到年底的

１０００

家，未来

３

年要破万家”，此为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因存在不确定性，不构成公司对投资

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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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４２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

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２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８１７

许泓

２ ０１＊＊＊＊＊０８９

郭孟榕

３ ０１＊＊＊＊＊０１８

赵大砥

４ ００＊＊＊＊＊２１７

劳红为

５ ０１＊＊＊＊＊９９４

许志汉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吴秋农、林南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６０５７２９９０

传真电话：

０２１－６０５７２９９０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1808� � �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公告编号:2015-临007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201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５

号海油大厦

５０４

室

（三）出席年度股东大会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６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３４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Ｈ

股）

２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

，

２７５

，

３８１

，

４１０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

，

４１６

，

７９２

，

６８６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Ｈ

股）

８５８

，

５８８

，

７２４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８．６４３３６７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０．６４９６０９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７．９９３７５８

出席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４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

，

４１６

，

７９２

，

６８６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８１．６３５４９４

出席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８５８

，

０６７

，

２２４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

Ｈ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７．３７７６０８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董事长刘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７

人；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公司独立监事王志乐先生因为其他公务未能出席；

３

、 公司董事会秘书杨海江出席了本次会议。

４

、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监票人员、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４１６

，

４５４

，

９７１ ９９．９９９９０９ ２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１

Ｈ

股

８５８

，

３２４

，

７２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２７４

，

７７９

，

６９５ ９９．９９９９３３ ２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６７

２

、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４１６

，

４５７

，

０７１ ９９．９９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４

Ｈ

股

８５８

，

４８８

，

７２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２７４

，

９４５

，

７９５ ９９．９９９９９７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３

３

、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４１６

，

４５４

，

９７１ ９９．９９９９０９ ２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１

Ｈ

股

８５８

，

３２４

，

７２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２７４

，

７７９

，

６９５ ９９．９９９９３３ ２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６７

４

、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４１６

，

４５４

，

９７１ ９９．９９９９０９ ２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１

Ｈ

股

８５８

，

３２４

，

７２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３

，

２７４

，

７７９

，

６９５ ９９．９９９９３３ ２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６７

５

、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分

别为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４１６

，

４５４

，

９７１ ９９．９９９９０９ ２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１

Ｈ

股

８５８

，

５８６

，

７２４ ９９．９９９７６７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３３

普通股合计：

３

，

２７５

，

０４１

，

６９５ ９９．９９９８７２ ４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１２８

６

、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为所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４１６

，

４５５

，

０７１ ９９．９９９９１３ ２

，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８７

Ｈ

股

８５７

，

４６２

，

７２４ ９９．８８０４８８ １

，

０２６

，

０００ ０．１１９５１２

普通股合计：

３

，

２７３

，

９１７

，

７９５ ９９．９６８６０７ １

，

０２８

，

１００ ０．０３１３９３

７

、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公司就发行不超过（含）

３５

亿美元等值的中期票据在有关授权期间做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４１６

，

４５３

，

３７１ ９９．９９９９０９ ２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１

Ｈ

股

８５７

，

４６２

，

７２４ ９９．８８０４８８ １

，

０２６

，

０００ ０．１１９５１２

普通股合计：

３

，

２７３

，

９１６

，

０９５ ９９．９６８６０４ １

，

０２８

，

２００ ０．０３１３９６

８

、 议案名称：授权董事会可在相关期间增发不超过已发行的

Ｈ

股总股份

２０％

的

Ｈ

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４１６

，

４３１

，

０７１ ９９．９９８９２０ ２６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０８０

Ｈ

股

３１９

，

３６９

，

０３４ ４１．９６９７３９ ４４１

，

５８１

，

６９０ ５８．０３０２６１

普通股合计：

２

，

７３５

，

８００

，

１０５ ８６．１０１６３４ ４４１

，

６０７

，

７９０ １３．８９８３６６

９

、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授权董事会

１０％Ａ

股和

１０％Ｈ

股股票回购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４１６

，

４９９

，

１７１ ９９．９９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４

Ｈ

股

８５７

，

５６５

，

２２４ ９９．９５０１１６ ４２８

，

０００ ０．０４９８８４

普通股合计：

３

，

２７４

，

０６４

，

３９５ ９９．９８６９２６ ４２８

，

１００ ０．０１３０７４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１０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１０．０１

审议批准选举刘健为

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３

，

２２０

，

４８７

，

８３６ ９８．３２４０５６

是

１０．０２

审议批准选举李勇为

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

３

，

１６５

，

０５６

，

６２４ ９６．６３１６９７

是

１０．０３

审议批准选举方中为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３

，

２７３

，

４５７

，

１８７ ９９．９４１２５２

是

１１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１１．０１

审议批准选举程新生

为公司独立监事的议

案。

３

，

２７４

，

４５８

，

１８５ ９９．９７１８１３

是

（二）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非累积投票

１

、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授权董事会

１０％Ａ

股和

１０％Ｈ

股股票回购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４１６

，

４９９

，

１７１ ９９．９９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４

（三）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

非累积投票

１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授权董事会

１０％Ａ

股和

１０％Ｈ

股股票回购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Ｈ

股

８５７

，

６３９

，

２２４ ９９．９５０１２０ ４２８

，

０００ ０．０４９８８０

（四）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２

审议批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５

，

９８９

，

０７１ ９９．９９８３３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６７０

５

审议批准聘请德勤华永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和德勤·关黄陈方会计

师行分别为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度境内及境外审计师并授

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

５

，

９８６

，

９７１ ９９．９６３２６７ ２

，

２００ ０．０３６７３３

６

审议批准为所属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５

，

９８７

，

０７１ ９９．９６４９３７ ２

，

１００ ０．０３５０６３

９

审议批准授权董事会

１０％

Ａ

股和

１０％Ｈ

股股票回购权

的议案。

６

，

０３１

，

１７１ ９９．９９８３４２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６５８

１０．０１

审议批准选举刘健为公司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４

，

５２４

，

６２４ ７１．５３９１０９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２

审议批准选举李勇为公司

执行董事的议案。

４

，

５２４

，

６２４ ７１．５３９１０９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３

审议批准选举方中为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５

，

８７６

，

４６３ ９２．９１３１１９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１

、依据《公司章程》第七十五条第四款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应当就需

要投票表决的每一事项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若该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投弃权票或放弃投票，公司在

计算该表决结果时，其所投的票数将不计入表决结果内”，本公司在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中，对于投弃

权票或放弃投票的，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２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以上通过；本

次会议第

７

、

８

、

９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该等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３

、根据表决结果，方中先生被选举为本公司新任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三年，年度袍金为人民币四

十万元（含税），徐耀华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徐耀华先生及董事会确认，双方并无任何

意见分歧，亦无任何辞任事项需要提请公司股东注意。徐耀华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凭借丰富的专

业知识和业务经验，以忠实勤勉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认真履行了工作职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杰

出的贡献。董事会谨向徐耀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４

、根据表决结果，程新生先生当选本公司新任独立监事，任期三年，年度袍金为人民币八万元（含

税）。王志乐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独立监事，王志乐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并无任何意见

分歧，亦无任何与其退任有关的事宜需知会本公司股东。王志乐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的合规运营和

风险防范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公司谨此衷心感谢王志乐先生在任职监事期间对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及所

做出的贡献。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涛、薛天天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２０１５

年第

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

２

、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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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9� � �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2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上发布了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以下简称

"

公告

"

）， 公告编号：

2015-051

，经核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工作计算错误

,

公告出现错误，现予以更正如下：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1

）原文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

：

"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15

年

5

月

29

日、

2015

年

6

月

1

日、

2015

年

6

月

2

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

的情况。

"

更正说明：经核实，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15

年

5

月

29

日、

2015

年

6

月

1

日、

2015

年

6

月

2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为

19.71%

，尚未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公司股票交易不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以上内容的更正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将加强

公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48� � � �证券简称：*ST东数 公告编号：2015-037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管部门关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或

"

华东数控

"

）董事会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15

】第

209

号）。根据监管部

门要求，对相关内容披露如下：

一、你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的内容、进展和后续安排，是否已有明确的重组对象并与其达成实

质性意向；公司拟将筹划重大事项变更为重大资产重组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且不

违背公司及相关方已做出的承诺。

回复：

（一）你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的内容、进展和后续安排，是否已有明确的重组对象并与其达成

实质性意向；

1

、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19

日与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大连高金科技）签署了《股份认购协

议》，其中约定，本公司与大连高金科技一致同意，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大连高金科

技所持有或有权处置的机床制造业务相关股权

/

资产以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或双方一致

认可的其他方式出售给本公司（未来重组）。未来重组的具体方式、资产评估事项、定价、交割等由本公

司和大连高金科技另行签署协议约定，该协议届时需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

监会批准后生效。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汤世贤、高鹤鸣、李壮、刘传金与大连高金科技于

2013

年

2

月

19

日签订了《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与重组协议》，就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未来重组事项进行

了约定。大连高金科技承诺：

"

为避免因本次发行而产生的华东数控与本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本公司

特此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本公司所持有或有权处置的机床制造业务相关的

股权

/

资产以认购华东数控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或本公司与华东数控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出售给华

东数控。

"

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之日

2014

年

3

月

4

日至今，大连高金科技未提出任何与此承诺相关

的方案。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向股东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山东高新投）、大连高金科

技以邮件及快递方式发送了《关于近期工作三点意见》，该意见中公司明确提出：

"

一、公司管理层股东

拟减持

1,500

万股，……减持资金主要是通过借贷方式补充公司资金，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二、……通过

资产处置获得收益达到

2014

年度扭亏保壳的目的……；三、为保护全体股东的权益，积极寻找外部有重

组意愿的机构，迅速开展对公司进行重组工作。……如有不同意见请在

2

日内反馈，否则视为同意。

"

股

东山东高新投负责人口头答复同意；公司

9

月

23

日收到大连高金科技的书面回复，仅对第一、二条回复

了同意，第三条未进行说明，公司管理层理解为同意。

公司目前的经营现状仍未有明显改观， 预计

2015

年上半年亏损仍会达到

5,000

万元左右，

2012

年

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主业经营三年连续亏损，年亏损平均在

1.2

亿元左右，

2014

年度虽通过资产处置

收益弥补了主业经营亏损并盈利

300

余万元，勉强保壳成功，使公司股票避免了暂停上市交易。公司管

理层认为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是唯一选择，且必须马上进行、刻不容缓，故公司管理层将重组事项提交

2015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现任

9

名董事中以

5

票反对、

4

票同意的表决结果

未通过该项重组议案。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正寻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方式对公司启动重组议案进行表

决。

2

、公司实际控制人汤世贤、高鹤鸣、李壮、刘传金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与上海至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上海至融）签订了《关于

*ST

东数非公开发行和收购资产之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上海至融为公司

寻求优质重组方， 筹划非公开发行及收购资产事项。

2015

年

2

月

13

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即

是与上海至融等相关方介绍的拟重组资产项目进行洽谈，后因重组资产质量、规模、相关协议条款等未

能达成一致意向，终止重大事项筹划，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复牌。

3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与久泰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简称久泰能源）签订了《重组备忘录》和《意

向书》，拟与久泰能源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同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至今，

2015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否决了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公司正与各相关方积

极协调，争取早日解决分歧达到一致，使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得已顺利实施。

（二）公司拟将筹划重大事项变更为重大资产重组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且不

违背公司及相关方已做出的承诺。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与久泰能源签订了《重组备忘录》和《意向书》，拟与久泰能源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同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至今。经过缜密筹划，公司管理层可以确定与久泰能源

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将筹划重大事项变更为重大资产重组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法律

障碍。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认为将筹划重大事项变更为重大资产重组，不会违背公司及相关方做

出的承诺。

二、你公司独立董事宋文山、赵大利、黄传真披露的反对意见表示

"

董事会提出上述议案的相关信

息无法充分获取， 影响其独立判断

"

。 请你公司说明管理层针对上述议案已提交给董事会会议材料情

况、管理层提出上述议案是否谨慎，并请独立董事说明无法充分获取相关信息的具体情况。

回复：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短信、电话通知的方式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议案、

会议参考材料（《华东数控与久泰能源重组方案（草案）》）发送到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邮箱。在会议前，公

司董事会秘书就会议审议事项与各位董事进行了沟通确认，独立董事并未就审议事项要求公司进一步

提供相关信息资料，也未要求公司聘任中介机构提供咨询意见。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秘书认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提出的议案是谨慎的，提供给会议的审议材料全面的。

独立董事说明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监管部门关注事项的说明》。

三、你公司董事郭洪君、魏杰提出，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19

日与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股

份认购协议》；同日，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汤世贤、高鹤鸣、李壮、刘传金签

署《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及重组协议》，且双方出具了承诺函。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协议

的进展情况和承诺实质内容，目前公司拟授权董事长与交易对手方进行商务谈判、签署协议是否违背

了相关方做出的承诺。

回复：

公司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于

2013

年

2

月

19

日与大连高金科技签订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函均为向大

连高金科技非公开发行

5,000

万股股份时签署的， 旨在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工作及消除由于该非公开

发行股份产生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截止目前，股份认购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4

日完成向大连高金科技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5,000

万股。《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及重组协议》 及双方出具的承诺函仍具有约

束力。双方承诺内容如下：

大连高金科技承诺内容：本公司承诺，自本次发行的认购股份全部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至本

公司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中国证监会审议发行股份过程中，如中国证监会

对本公司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有任何监管意见，本公司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签署锁定期限进

行修改。

本公司进一步承诺，为避免因本次发行而产生的华东数控与本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本公司特此

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本公司所持有或有权处置的机床制造业务相关的股权

/

资产以认购华东数控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或本公司与华东数控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出售给华东数

控。

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内容：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无条件的配合大连高金科技将

其持有或有权处置的机床制造业务相关股权

/

资产以认购华东数控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或大连高金

科技与华东数控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出售给华东数控。控股股东及其提名、委派的华东数控董事，将在

华东数控的有关上述事宜的董事会、股东大会议案中作同意表决（该等议案内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情形除外）。

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认为启动与其他方重组事宜，与公司和大连高金科技签署的《股份认购

协议》、大连高金科技和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的《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及重组协议》以

及双方出具的《承诺函》等相关约定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构成违约。故授权董事长与交易对手方进行商

务谈判、签署协议未违背了相关方做出的承诺。

四、目前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公司治理情况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对你公司有重大影响

的其他事项；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信息。若存在，请说明相关事项对你公司的影响。

回复：

（一）目前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公司治理情况是否正常；

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汤世贤、高鹤鸣、李壮、刘传金的一致行动人，持股比

例为

17.75%

。截至目前，公司单体第一大股东为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6.26%

，与实际

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为接近，不排除公司未来可能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

公司

2015

年

5

月

30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长的议

案》，公司董事长由董事郭洪君担任。

2015

年

6

月

2

日公司收到独立董事宋文山、赵大利、黄传真的辞职报

告，独立董事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全体董事的

1/3

，在董事会成员补选完成前将继

续履职，公司也将尽快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提名、选举独立董事。不会影响公司治理情况，公司目前治

理情况尚属正常。

（二）是否存在对你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除本复函中

"

一、（一）

"

所述内容外，不存在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信息。若存在，请说明相关事项对你公司的影响。

1

、公司

2015

年

5

月

8

日（会议通知召开日期为

2015

年

5

月

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了关于提名董事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股东大连高金科技提名徐雁平、吕

书国为公司董事候选人，汤世贤提名汤旭炜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同时汤世贤、郭洪君、魏杰辞去董事职

务，邱玉良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因召开日期不符规定，经全体董事（包括候选董事）、监事一致同意撤销

了该次会议决议。该事件对公司管理层和决策层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为此，公司董事长汤世贤在

2015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董事会上对此事进行了检讨并致歉。

2

、

2013

年

2

月

19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大连高金科技签署的《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

及重组协议》；

2014

年

9

月

15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上海至融签订的《关于

*ST

东数非公开发行和收购资

产之合作框架协议》；

2015

年

4

月

15

日，公司与久泰能源签订的《重组备忘录》和《意向书》。以上协议三方

如不能协商妥善处理，公司或实际控制人可能会面临重大诉讼的风险。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48� � �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15-038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6

月

2

日收到独立董事宋文山、赵大利、

黄传真的书面辞职报告，宋文山、赵大利、黄传真由于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

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宋文山、

赵大利、黄传真的辞职申请在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独立董事宋文山、赵大利、黄传真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

会正常工作。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低于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宋文山、赵大

利、黄传真将继续履职至公司完成空缺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提名、选举独立董事，尽早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董事会对独立董事宋文山、赵大利、黄传真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48� � �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15-036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

以电子邮件、电话、信息方式发出，于

2015

年

5

月

30

日

9:00

时在以通讯（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副董

事长刘伯哲主持，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董事长汤世贤因病授权委托董事李壮进行表决。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未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汤世贤、高鹤鸣、李壮、刘传金共同提交《关于提议召开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5

年

5

月

2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被否决的《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和《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两项议

案。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44.44%

，本项议

案表决结果未达到全体董事的

2/3

，未获通过。

董事郭洪君、魏杰、独立董事宋文山、赵大利、黄传真投反对票。反对理由：该议案与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已否决的议案内容相同，故反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披露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4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议：公司现任董事长汤世贤不适宜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董

事长，推荐现任董事郭洪君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55.55%

，达到公

司章程

"

全体董事过半数

"

的规定。

董事汤世贤、李壮、刘伯哲、白预弘投反对票。反对理由如下：

汤世贤、李壮认为：更换董事长对公司目前的有序经营，以及后续公司重大决策和执行均有严重影

响，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刘伯哲、白预弘认为：为了维护公司稳定大局，推动公司启动重组，现阶段不宜变更公司董事会董

事长。

董事长郭洪君简历附后。

三、未通过《关于启动重组程序的议案》

公司股东汤世贤、李壮共同提议：提请董事会同意公司进入重组程序。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44.44%

，本项议

案表决结果未达到全体董事的

2/3

，未获通过。

董事郭洪君、魏杰、独立董事宋文山、赵大利、黄传真投反对票。反对理由：该议案与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已否决的议案内容相同，故反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披露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4

）。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三日

董事长简历：

郭洪君，男，

1954

年生，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中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大连机床厂党支

部书记，大连机床厂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大连机床集团公司管理部部长、人力资源部部

长，大连华根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副总裁、监事，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党委副书记，大连

高金数控集团总裁；现任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大连机床（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郭洪君未持有公司股份，在任公司股东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任监事会主席，与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248� � �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15-039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避

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华东数控，股票代码：

002248

）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15

年

4

月

16

日披露的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6

）、

2015

年

4

月

22

日、

29

日，

5

月

7

日、

14

日、

21

日、

28

日《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3

、

029

、

030

、

032

、

033

、

035

）。

2015

年

5

月

26

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第十次会议， 审议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未获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4

）。

2015

年

5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召开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关于更换公司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启动重组程序的议案》，第

1

、

3

项议案

仍未获通过。公司正与各相关方积极协调，争取早日解决分歧达到一致，使公司的重大事项得已顺利实

施。

截止目前，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筹划的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避免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华东数控，股票代码：

002248

）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尽快确定该重大事项，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待相关事项明确后，公司将通过指定媒体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429、200429� � � �证券简称：粤高速A、粤高速B� � � �公告编号：2015-030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由

2015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公司

2014

年度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公司

2014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1,257,117,74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

利人民币

1.00

元（含税）。代扣代缴事项如下：

1

、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A

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

】

85

号）有关规定，先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即

按

5%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95

元。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

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

上至

1

年（含

1

年）的，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减按

25%

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5%

。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

登深圳分公司

"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深圳分公司，中登深圳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给公司，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

、 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A

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由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

税，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90

元。

3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

"RQFII"

）股东，由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

实际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0.90

元；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我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4

、

B

股境内个人股东所得税将根据财政部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

】

85

号）有关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

5

、由于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外籍个人股东可暂免缴纳红利所得税。

6

、

B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由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0.90

元。非居民企业股东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依照税收协定执行的有关规定办理。

B

股股东及境外法人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的外币折算价以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分红派息决议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买入卖出中间价确定（

1

港元兑人民币

0.7904

元）。

未来代扣

B

股境内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按照上述

1

港元兑人民币

0.7904

元的汇率折算。

本次分红派息后，公司总股份不变。

二、分红派息日期

1

、

A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除息日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

2

、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15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除息日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

三、分红派息对象

1

、截止

2015

年

6

月

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

股股东。

2

、截止

2015

年

6

月

12

日（最后交易日

2015

年

6

月

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B

股股东。

四、派息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的股息及高管锁定股份的

股息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商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2

、

A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东（不含高管锁定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

、

B

股股东的股息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B

股高管锁定股份的股息由公司自派。

4

、若

B

股股东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办理

B

股转托管的，其股息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五、其它事项说明

B

股股东中如果持有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认定其为居民企业的税务证明或中国税务机关批复的

享受协定待遇或其他免税等优惠政策的证明文件，或如果存在外籍个人股东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

况，请于

2015

年

6

月

30

前与本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

上述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

以

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本公司将按照提供的税务文书和相关认定文件重新计算应派发红利金

额

,

并协助向主管税务机关就已征税款和应纳税款的差额申请退税并做相应补发。

六、咨询事宜

咨询部门：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人员：冯新炜、王莉

咨询电话：（

020

）

29004522

、

29004525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三日


